关于经济学院国际学生违纪情况说明
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（留）专业2018级本科生SHODIMURATOV,SHOKHRUKH为哈萨克斯坦籍国际生。该生自本学期开学始，长时间连续旷课，按照《浙江工商大学国际学生违纪处分暂行规定》（浙商大学〔2016〕116号）中第十八条“未经请假或请假未获批准而没有参加教育教学计划规定活动的，按旷课论处。旷课累计达到50课时或连续旷课2周以上的，给予开除学籍处分。”
至2020年3月30日，该生累计旷课超100课时以上，连续旷课超2周以上，按上述规定，应给予开除学籍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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